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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鄉發展空間結構及模式之發展策略

(一)都市階層 •各區域中心、次區域中心、地方中心都市、一般市鎮及農村集居中心，由都會區域計
畫、直轄市或縣(市)國土計畫依據地區發展需求訂定之。

•市鎮性質以上之公共設施應整體考量公共設施空間分佈、提升生活環境品質需要及公
共設施服務範圍，擇定適當區設置。

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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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鄉發展模式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擬城鄉發展模式，研訂發展策略，得就其轄區依空間發展特性、
未來發展趨勢提出各區域之空間發展構想及策略，以整合公共設施、城鄉發展與交通建設，提
升公共建設服務品質並促進建設資源有效投入。

都市階層與公用及公共設施參考表
都市階層

公共設施
區域中
心

次區域
中心

地方
中心

一般
市鎮

農村集
居 中
心

鄰 里 性
公設

國小、國中、托育資源中心、幼
稚園、廣場、綠地、兒童遊樂場
小型運動場、鄰里公園、加油站
衛生室、基層醫療單位、零售市
場、、圖書室、集會堂、郵政分
局、電信服務所、鄰里型緊急警
報中心、消防站、停車場、道路
系統、自來水系統、電力系統、
下水道系統、污水處理設施

ˇ ˇ ˇ ˇ □

市 鎮 性
公設

高中(職)、市鎮公園、綜合運動場
衛生所、地區醫院、活動中心、
批發市場、警察派出所、警局、
消防大隊、鄉(鎮、市、區)公所、
變電所、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
機構、身心障礙及長期照顧機構

ˇ ˇ ˇ ˇ

地 方 性
公設

大眾運輸系統、體育館、圖書館
文化中心、社教館、區域醫院、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大型市
鎮公園、縣市級博物館、垃圾清(
轉)運及處理設施、再生水廠、社
會住宅

ˇ ˇ ＊ □

區 域 性
公設

捷運或輕軌系統、區域型客運轉
運中心、區域型博物館、大型運
動場館、區域型展演設施、都會
區域公園、醫學中心

ˇ ＊ □

全 國 性
公設

國立級博物館、國家級展演設施
國際機場、國際港口 ＊ ＊

都市階層劃設目的及篩選原則表

都市階層 地區 劃設目的 篩選原則

區域中心

臺北市、
新北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區域中心之機
能、定位，得
由都會區域計
畫依據區域發
展需求訂之。

1.為北部、中部及南部城市區域主要核心，
以帶動國內發展動能與競爭力為主要目的，
其對外能與國際直接接軌，對內可引導周邊
都市發展。
2.為區域範疇重點發展中心，帶動區域整體
發展，其具有多樣性的都市產業與服務功能
足以作為周邊區域之生活及就業活動核心。

屬直轄市之都
市。

次區域中
心

基隆市、
新竹市、
嘉義市、
花蓮縣花蓮市
臺東縣臺東市
其他：得由都
會區域計畫依
據區域發展需
求訂之。

位處城市區域範圍之邊緣，雖非屬區域中心
其仍屬具特色與複合機能的次核心，其機能
介於區域中心與地方中心。

1.屬省轄市。
2.人口成長與
工、商業發展
程度為全國次
高者。

地方中心

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
依據地區發展
需求訂之。

為城鄉發展成型的都市，可以提供周邊地區
一般性的生活機能。

1.縣治行政中
心所在之鄉鎮
市區。

一般市鎮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依據地區發展需求訂之。農村集居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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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鄉空間發展策略 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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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發展型之農村聚落：
•應整體規劃進行整體環境改善、因
應高齡少子化提供公共服務、改善
道路及汙水處理等公共設施、注重
生態保育與防災設施等，

•改善農路及水路及產製儲銷等農業
生產環境

•農業政策資源應優先投入，若有不
足，應以分期分區方式建設。
 工商發展型之社區聚落：
•具備都市生活特徵，宜納入城鄉發
展地區規劃配置基礎公共設施，塑
造城鄉生活風貌

•與鄰近鄉村地區、農業生產環境之
間應整體規劃，以促進保護、保育。

圖資來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委託案服務建議書 5

為改善鄉村地區生活、生產及生態環境，振興在地
產業活力，並維護風貌景觀，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促進鄉村地區合
宜及永續發展

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型塑鄉村特色風貌



二、城鄉空間發展策略
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型塑鄉村特色風貌

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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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面：建立數位環境、活化閒置空間、促進城鄉交流、保存鄉村文化與社區意識等，並維護及改善在地商
業、集會場所、文化設施及信仰中心等基本服務設施。

•生產面：維護農地環境、促進農業六級化、推廣鄉村旅遊、建構旅遊服務設施等，以支持對鄉村地區商業、
社區及遊客有益的旅遊及休閒活動。

•生態面：避免破壞重要動植物棲息環境、提高基地透水性、營造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等。

居住

產業

運輸

基本
公共
設施

•規劃及提供可負擔住宅，滿足當地居住需求
•維持地方特色建築風貌
•人口成長地區，預留適當可建築土地；人口減少地區，除
應避免增加住商建築用地外，並應針對既有閒置可建築土
地應評估轉型及再利用，以提高當地環境品質

•配合在地農業、特色產業及商業服務業需求
•不影響鄉村環境品質前提下，於適當地點規劃在地產業發
展區位，並訂定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以促進鄉村在地
產業永續發展。

•引導朝向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之運輸模式，儘量改善大眾
運輸系統接駁轉運系統及服務品質，提高鄉村可及性

•規劃自行車及電動車輛等綠色運具環境，打造鄉村地區友
善運輸環境

•依據鄉村地區發展趨勢，規劃配置老人及幼兒照顧服務設
施、汙水處理、自來水、電力、電信等基本公共設施

6

鄉村地
區整體
規劃



二、城鄉空間發展策略

原住民族土地之發展策略

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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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用地不足，不敷原住民族居住需求
•農業、林業用地未具規模經營，難以保障原住民生計
•殯葬設施用地不足，無法因應原住民族傳統葬俗需求

課
題

發
展
對
策

發
展
目
標

1.尊重原住民族自主同意權利，促進族群、部落實質參與空間規劃，並於尊重原
住民族文化傳統與環境智慧原則下，合理規劃原住民部落生活、生產、生態所
需之空間。

2.落實原住民族群、部落之空間規劃，盤整原住民族部落之基本公共設施需求，
建構符合部落生活機能之公共設施並強化經濟生產基礎。

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土地利用之需求，建立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應依其環境敏感條件、土地資源特性及原
住民族使用需求，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訂定適用使用規範

土地利用衝突問題，或一般分區管制無法符合原住民傳統農業、漁獵、部落基礎
生活需求者，由國土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擬定特定區計畫

落實部落自主，結合原住民族人才培力作業，由下而上整合部落意見進行原住民
族土地規劃。

相關法令檢討修正
1.應因應原住民族建築態樣，針對原住民族土地之建蔽率、容積率相關法令檢討修正，以
符原住民族實際需求並維護生態環境

2.應尊重原住民族永續農業之智慧，針對林下經濟所需進行相關法令檢討修正，以促進原
住民族經濟、生態共融並存

ch2

第二章第七節

ch5

ch5

7



二、城鄉空間發展策略

原住民族土地之發展策略

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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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地地區：應優先檢討居住建地、農業生產及殯葬用地之需求，進行整體
性規劃及空間合理配置

2.平地地區：應符合集約發展、改善公共設施等相關原則，強化基礎必要公
共設施改善及居住需求合理提供，以農業發展為主之原住民族部落內聚落
則應考量原住民農業產製儲銷等需求，規劃農業發展相關空間與設施

3.海岸(含離島)地區：應於考量氣候變遷之因應，擬訂調適策略，以促進原住
民族部落永續與安居

第二章第七節

空
間
規
劃
原
則
ch5

8圖資來源：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區域計畫之規劃，105年



二、成長管理策略

1. 城鄉發展總量檢討原則：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以既有都市計畫、
鄉村區範圍為主要發展範圍，如有周邊未來城鄉發展需求，應考量以下原
則：
• 既有城鄉發展用地供需情形。
• 人口發展趨勢及住宅供需分析。
• 因應社會經濟變遷之城鄉發展用地需求。
• 資源供給能力及環境容受力。
• 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配合情形。
• 城鄉空間發展趨勢。

2. 城鄉發展總量係考量20年發展需求，除5年內有具體發展需求，且符合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劃設條件者，始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外，其餘地
區仍應維持為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一)城鄉發展總量第五章第二節
9

城鄉
發展
總量
檢討
原則

既有發展地區總量(59.09萬公頃)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
•鄉村區
•工業區
•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地區)
•原民鄉村區

既有發展地區總量(59.09萬公頃)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
•鄉村區
•工業區
•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地區)
•原民鄉村區

新增產業總量(0.34萬公頃)
•新增產業用地
•新增倉儲用地

新增產業總量(0.34萬公頃)
•新增產業用地
•新增倉儲用地

未來成長需求
•核實評估
•屬5年內需求得劃設城2-
3，其餘維持其它分區

未來成長需求
•核實評估
•屬5年內需求得劃設城2-
3，其餘維持其它分區

城鄉發展總量

9



二、成長管理策略

1.為落實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發展，位屬高鐵車站、臺鐵車站、捷運車站、客運轉
運站等大眾運輸場站周邊500公尺範圍內者。

2.尚未擬訂都市計畫之鄉村區，且為鄉公所所在地、符合都市計畫法第11條規定，應依
法擬定都市計畫者。

3.相鄰2公里內都市計畫地區間之非都市土地，為擴大或整合都市計畫者。
4.原區域計畫法之鄉村區或開發許可地區，位屬既有都市計畫周邊100公尺範圍內，為
與各該都市計畫整合發展者。

5.為增加住商用地，既有都市計畫地區之住宅區或商業區發展率達80%，且各該都市計
畫無可釋出農業區(非屬優良農地者)者；或為因應當地人口發展趨勢或人口結構變遷，
提供或改善必要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者。

6.為增加產業用地，既有都市計畫地區之工業區或產業相關分區發展率達80%，各該都
市計畫無可釋出農業區(非屬優良農地者)者；或位屬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交流道、高
鐵車站、臺鐵車站5公里範圍內或國際機場、國際港口10公里範圍內，可提供旅運服
務或運用其運輸系統滿足需求者。

7.屬原區域計畫鄉村區、開發許可區、工業區之擴大，或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

第五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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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鄉發展成長區位
為確保國土永續發展、提升環境品質，落實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及集約城市等規劃
原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劃設未來城鄉發展成長區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同意後，納入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10



二、成長管理策略 第五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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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鄉發展成長區位

1.避免使用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劃設條件
之土地，如因面積狹小零星或區位無可替代性，而必須納入該類土地者，應
將該等土地維持或變更為保護性質之分區或用地，並禁止或限制開發。

2.避免使用災害敏感型環境敏感地區土地，惟如研擬適當因應措施，並經各該
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同意者，不在此限。

3.避免造成蛙躍發展情形。
4.成長區位範圍應規劃配套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不得影響既有發展地區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

城鄉發展成長區位之劃設條件

11



二、成長管理策略 (三)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優先順位

(二)都市計畫內農地

以非屬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且具有城鄉發展需求之地區為優先

(一)既有開發地區

1.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內都市發展用地、都市計畫地區外工業區、產業園區、

開發許可地區：以區內低度發展、無效供給地區之再利用為優先

2. 推動更新地區、整體開發地區次之

(三)未來發展需求

屬於5年內有具體需求，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劃設條件之地區，

並以鄰近既有都市計畫地區、非都市鄉村區、工業區、產業園區、開發許

可地區周邊地區者為優先

第五章第二節

屬興辦國防、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或緊急救災安置需要者，得免依上開城鄉發展優先順序辦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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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長管理策略 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

◆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檢討
針對不符都市計畫發展所需之公共設施保
留
地，應予檢討及變更，根據當地城鄉發展
願
景，研擬變更構想，透過整體開發等方式，
加速土地活化與開發時程，俾土地有效利
用

◆ 公共設施用地的活化
因應高齡少子女化、氣候變遷並符合社會公
平正義，核實檢討都市計畫地區內已開闢公
共設施，並予活化或轉型

◆ 基於改善鄉村地區生產條件、維護鄉村
地區生態環境及提升鄉村地區生活品質
等需求下，針對公共設施進行整體規

◆ 農村再生計畫
◆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鄉村地區

都市計畫地區

城鄉發展成長地
區

◆ 規劃配套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
1. 城鄉發展成長地區不得影響既有

發展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2. 且應先檢討鄰近城鄉發展地區相

關公共設施之服務水準，如有不
足者，應透過城鄉發展成長地區
配合提供

•公共設施合理供給，提高生活品質

13



二、成長管理策略 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

◆針對既有人口高度集居，且PM2.5年平均達15μg／m3
以上地區，應避免引進石化、鋼鐵等高汙染或高耗能
產業；擬定交通改善策略

◆針對PM2.5年平均達10μg／m3以上地區，應審慎評估
新設學校或醫院等設施之分布區位，避免影響學童或
相關人員健康

◆跨直轄市、縣（市）空氣污染問題，應評估納為都會
區域計畫之重要跨域議題，協調產業發展、人口集居
或農業生產區位，訂定改善空氣品質策略

改善都市空污

◆為落實集約發展、促進城鄉均衡及提高公共設
施品質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指認老舊市區，訂
定都市更新發展策略，就透過促進民眾參
與、輔導民眾自辦更新、促進社區自主營
造等多元方式逐步推動，

2. 逐步營造優質都市環境，提升公共服務品
質，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活化老舊市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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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長管理策略 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

針對人口與產業流失地區，各縣市政府以聰明轉型策略出發，透過產業振興、公共
設施轉型改善等機制結合民眾參與，促進適性發展以維持地區生活機能與生活品質:
1. 盤查都市基礎資料：進行人口年齡、就業、住宅、水資源、公園綠地調查及趨勢分

析，並建立閒置空間與建物數據。
2. 訂定合宜發展規模：不以人口成長為目標，核實檢討計畫人口，並確認合宜規模，

檢討標的不以增設住宅區為主，而是如何提升空間利用效率、強化生態與文化教育
環境，並增加開放空間，以形塑永續且宜居之都市。

3. 鼓勵適性發展：應考量地區特性，鼓勵窳陋空屋轉型為地區產業、社會需求空間，
並以步行距離為單元推動空地綠美化、高齡友善步行空間，以營造安全社區環境、
改善生活機能及提升生活品質。

4. 地區經濟振興與社會再生：應以地方特色產業為出發，分析地區經濟與地方中心經
濟之分工情形，以釐定地區功能角色，整合地方文化，提升在地產業，朝向體驗經
濟、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透過活化既有公共設施，提供青年返鄉創業、產業聯結
所需之空間及展售地點，以促進地區經濟振興，引導適性發展。

5. 發展轉型地區原有城鄉發展地區範圍已大於合宜發展規模，未來得於各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將無需作為城鄉發展區域劃出城鄉發展地區，並依資源條件
規劃為其他分區，以促進農業發展及資源保育。

提升發展轉型地區經濟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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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長管理策略 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

為協助偏遠弱勢地區改善生活環境與提升發展機會，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評
估偏遠地區交通、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政策資源投入等條件，研擬改善策
略:
1. 應改善偏遠弱勢地區自來水、醫療等基礎公共服務，並強化偏遠地區公共運輸系統

的可及性，維持基礎生活機能。
2. 加強偏鄉資訊基礎建設以減緩其對聯外公共運輸服務之不便，並提升偏鄉數位產業、

物流及教育醫療發展機會，以降低偏遠地區可及性低之發展困境，誘導科技及產業
人才投入創造偏鄉數位發展機會的行列。

3. 公共設施及公有閒置空間應活化轉型，以轉型有助於地區產業、青年創業發展、教
學與醫護居住、兒童托育及老人照護等方向，促進偏鄉產業發展、吸引專業人才久
居、建構照護支持體系，以提升教育、就業機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4. 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應整合與協調，針對經濟弱勢區域，應提供經濟
發展誘因、提升就業機會等配套方案，並應避免不適當的建設，以創新思維鼓勵其
發展獨特資源。

協助偏遠地區發展促進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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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長管理策略 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

既有國土空間內存在許多土地違規使用問題，除造成國土資源的破壞、有違社
會公平正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按下列指導原則，務實地進行國土空間
之規劃與實踐：
1. 既有違規之處理：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定計畫，依據相關法令規範，積極辦理違規查

報、取締、輔導轉型等作業，既有違規事實應受罰完成，並以「對產業現況影響最小」與
「環境負擔增加最少」原則下，依據土地污染程度、影響食安衛生情形、產業發展潛力及
相關因素，針對違規案件進行分級分類，擬定各地區違規處理策略及進程，並進一步規劃
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

2. 新增違規之處理：應依國土計畫法及相關子法規、相關目的事業法規，切實依法行政。

3. 強化環境監測追蹤：各縣市政府針對應改善、拆除之違規使用應持續監測追蹤其改善情形
及對環境之影響，若不遵從上述行為，則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
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以增加違規成本，進而有效抑止違規行為，同時確保
公平正義之維護。。

懲罰機制 遏止違規使用

建立具社會公義之土地違規使用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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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長管理策略

•回饋機制：回饋土地、繳交影響費
•公共設施闢建配合都市發展時程
•建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審查標準
•新產業園區租售模式
•公有土地活化機制
•國土規劃整合機制

•新產業園區租售模式

1.公有土地優惠釋出
2.民間閒置土地輔導
3.租售明定回收
4.先租後售
5.一定比例出租

•公有土地活化機制

1.公有土地、國營事業土地活化-公地
公用、輔助社會弱勢、促進產業創新
發展、提升社會公平

2.國有非公用土地活化：合作開發、設
定地上權

• 強化跨縣市共同問題與整合發展需要，以促成
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 協商建設計畫時程
• 跨域議題

•國土規劃整合機制-跨區域基盤設施

•建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審查標準

•因地制宜訂定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審查標
準，作為核發使用許可之參考標準之一

•有效控管與引導城鄉機能於合適區位發
展。

*成長管理策略已納入總量滾動檢討機制、分期分區機制、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
市更新、整體開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違規處理等機制

*環境敏感地區將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管制績效標準
*行政院已就產業用地研擬活化、閒置用地拍賣、新增儲備用地、強化公有土地釋出
等方案

策略執行工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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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專案小組關注議題回應
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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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20

■城鄉發展空間結構、模式

一、國土計畫法對都會區域計畫規定，係依共同性需要或相關議題，
始予規劃研擬，考量草案（P.118）國土空間發展型態示意圖
對於都會、城鄉、鄉村或保育等區域，尚無具體之指導，故建
議予以刪除；「保育區域」之詞易與國土保育功能分區產生混
淆，建議再考量適當名詞。（黃書禮委員、國發會）

二、有關表5-1-2都市階層與公用及公共設施參考表，建議其分類方
式應和表5-1-1對應。（國發會）

-回應
1.將依建議刪除原城鄉發展模式非本法明訂內容，並授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其轄區依空間發展特性、未來發展趨勢提出各區域(如台中市潭雅神
等策略分區)之空間發展構想及策略。

2.將依建議調整表格內都市階層對應方式。



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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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管理策略範疇、城鄉發展總量

一、刪除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
公平正義改善策略等內容，與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規定未符。
（賴宗裕委員）

二、城鄉發展總量應明訂59萬公頃。（張容瑛委員）

-回應
1.依委員意見保留「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及「經濟發展機會
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

2.將調整城鄉發展總量以既有發展地區(59萬公頃)、新增產業用地為基礎，
並將納入未來城鄉發展需求(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透過通盤檢討與整
體城鄉發展總量併同檢討，以確保總量控管機制。



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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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管理邊界

成長管理邊界意義應再釐清，似僅適用於都市縫合之用；然都市計
畫又劃設為國保四、農五，成長管理邊界似無意義；住商型城鄉發
展發展優先順序，與城鄉管理邊界相互矛盾，建議再予評估。（周
宜強委員、黃書禮委員）

-回應
1.將以既有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一、二之一、二之二、三類為基礎範
圍，將改善現有非都鄉村區、開發許可地區增加公共設施等未來發展需求
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使城鄉發展地區之邊界具有實質成長管理
邊界意含，並可透過擬定土管、限期開發等機制落實成長管理，使成長管
理邊界等同城鄉發展地區邊界。



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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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優先順序、發展遲緩地區策略

發展順序上，就有成長需求者，應先針對既有都市計畫進行填入式
發展（開闢率過低、公共設施保留地處理），才有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就衰退（shrinking）趨勢者，應研擬因應對策。（賴美蓉委
員、賴宗裕委員、鄭安廷委員、周宜強委員）

-回應
1.將透過成長區位、優先順序確保填入式發展、低度發展優先；將調整、整
併計畫中住商型、產業型成長區位、優先順序內容，更明確指導整體總量
控管及優先填入勢發展，避免執行時產生個別都市計畫思惟之疑慮。

2.依委員意見增加smart shrinking相關策略。



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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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一、外界或有認為劃設為農4像是被放棄，因目前政府已有政策工

具，包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等，均
可提供公共設施、環境改善；過去係以現況編定，導致鄉村區
缺乏規劃。（張容瑛委員、林國慶委員）

二、未來鄉村區如納入農業發展地區，建議應有適當成長空間，並
結合農村再生計畫，進行鄉村區整體規劃，以結合生產、生活、
生態，以吸引青農返鄉。（農委會）

-回應
1.鄉村地區長期以來缺乏指導與規劃，亦為空間發展重要議題，本計畫將依
委員意見強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相關策略。

2.本計畫將於第五章以獨立節次補充說明鄉村地區發展策略，納入鄉村地區
整體發展居住、產業、運輸、基本公設等說明，結合農村再生計畫、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等工具取得公共設施；並分別農業發展型之農村聚落、工商
發展型之社區聚落發展策略，指導各縣市國土計畫應進行鄉村地區之空間
規劃，以促進鄉村地區公共服務、生活品質之提升。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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